呼和浩特市专利费用资助及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科技进步，激发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专利费用资助及奖励的管理部门。
第三条 专利费用资助的对象包括已经申报中国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本市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经常居住地在本市的个人。
第四条 专利奖励的对象包括：
（一）在本市辖区内已经授权并实施产业化的发明专利；
（二）近5年内已经授权的国外发明专利，且第一专利权人为在本市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市的个人；
（三）近5年内获得“中国专利奖”，且第一专利权人为在本市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市的个人。
第五条 专利费用资助的条件：
（一）申请资助的专利应当是近5年内已经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或者已经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二）申请资助的专利应当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较好的市场应用前景，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
（三）专利申请权属或者专利权属明确。
    第六条 专利奖励的条件：
    （一）已经获得专利证书；
    （二）专利权属明确。
    第七条 专利费用资助标准：
    （一）发明专利费用资助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收据金额予以一次性资助；
（二）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一次性资助600元；
    （三）拥有本市户籍且无经济来源的在校学生以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在申请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时发生的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申请代理费按照实际发生额予以一次性资助；
    对于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发明专利费用资助办法》规定资助条件的，应当向自治区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助；已经获得自治区专利申请资助的项目我市不再重复资助。
    第八条 专利奖励标准：
    （一）对于已经授权且实现产业化的发明专利一次性奖励实施单位奖金金额最高为亚0万元；
    （二）获得授权的国外发明专利，一次性奖励专利权人1万元／国·件。同一专利奖励不超过5个国家；
    （三）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的，一次性奖励专利权人3万元；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一次性奖励专利权人1万元。
    第九条 申请专利费用资助的，应当向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如下材料：
    （一）《呼和浩特市专利费用资助申请表》；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程序通知书复印件或者专利证书、专利说明书首页复印件，专利申请代理协议书或者委托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申请资助的单位提交单位证明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资助的个人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四）申请代理费缴费发票、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收据复印件（原件备查）。代理费票据，应当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的正式发票。
    第十条 申请专利奖励的，应当向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如下材料：
    （一）《人呼和浩特市专利奖励申请表》；
    （二）专利权人的身份证明；
（三）专利证书或者专利转让、专利许可合同副本复印件，“中国专利奖”获奖证书复印件，实施单位证明及实施单位有效资质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专利实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证明及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申请专利资助及奖励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材料与凭证必须真实可靠。如发现弄虚作假，取消其专利申请资助及奖励的资格，资助及奖励金已支付的要如数追回，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申请专利费用资助及奖励的受理、审批程序：
    （一）资格审查：申请是否属于资助及奖励的范围；
    （二）形式审查：报送的文件、资料和表格等是否完整，文字填写格式是否清楚并符合要求；
    （三）专家评审：对初审合格的奖励申请，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集中评审；
    （四）网上公示：对通过集中评议的资助及奖励申请，由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在“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网”予以公示。对资助或奖励持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公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异议材料，逾期且无正当理由的不予受理。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异议后应当及时复查核实，并作出复查决定。
    （五）审批公告：对公示后无异议的资助及奖励，由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批，按照程序予以公告并通知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资助及奖励手续。
    第十三条 市专利费用资助及奖励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对挤占挪用资金或者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专利费用资助及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呼政发［2006］1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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